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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届毕业生岗位考生承诺书

承诺人姓名        ，性别 □男□女 ，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属于以下报考人员（请在□内打“√”）：
□1.国家统一招生的2026届普通高校、职业学校毕业生（非在职），须于2026年9月30日前取得相应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及岗位要求的其他证明材料；
□2.在境内就读的中外合作办学2026年应届毕业生（非在职），须于2026年12月31日前取得相应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及岗位要求的其他证明材料；
□3.2024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1日期间取得国（境）外学历学位且未落实工作单位的留学回国人员，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教育部门认证；
□4.国家统一招生的2024、2025届普通高校毕业生（非在职）未落实工作单位的人员；
□5.2024、2025年在境内就读的中外合作办学应届毕业生（非在职）未落实工作单位的人员；
□6.正在参加或服务期满且考核合格后2年内的基层服务项目人员；
□7.面向社会招收的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对象，于2025年1月1日至报名首日培训合格，且选择报考医疗卫生机构岗位的人员。
本人承诺至报名首日未落实工作单位，上述信息全面、真实、准确，知晓如有弄虚作假情形，将被取消办理聘用、或解除聘用并按有关规定给予处分。
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时间：               
